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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然资源局各区分局、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我市预售商品房房产面积预测算与不动产测绘数据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实现自然资源部门与住建部门间的数据共享。经研究，现就加强预售数据房产面积预测算与不动产测绘数据衔接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建立预售数据房产面积预测算制度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预售许可时提交的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必须委托具备相应测绘资质的测绘企业生产。测绘企业须严格执行测绘成果的“二检一验”制度，适时推行注册测绘师制度，确保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准确。测绘企业须经“佛山EPS动态更新管理系统（预测绘）”下的“预测绘”模块生产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成果（顺德区使用“顺德基础测绘软件”生产），通过“佛山市联合测绘动态更新管理系统”入库，生成“房产预售预测数据入库凭证”，房地产开发企业凭“房产预售预测数据入库凭证”及其他预售业务办理所需材料，向住建部门申请办理预售手续。
　　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入库由计算机自动完成，不经人工审核，所有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的质量由测绘企业负责。
　　二、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与不动产测绘数据衔接要求
　　（一）各测绘企业必须结合项目的土地使用权、规划报建的设计图纸及有关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其补充合同、项目监管协议等资料，按照国家及省、市有关不动产测绘规范和标准，对整个项目进行房产面积预测算，设定不动产单元并编制不动产单元代码，生产用于预告登记的自然幢基底和宗地图形数据，重点要做好项目各功能区划分、建筑面积分摊计算和各自然幢及逻辑幢的划分。
　　（二）不动产测绘数据中的自然幢及逻辑幢划分、幢编码、不动产单元代码和房屋建筑统一编码等属性必须与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保持一致。因面积差异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发生争议的，由当事双方按照购房合同内相关条款约定处理。
　　（三）不动产测绘与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逻辑幢中“户”应一一对应，不增不减。确因单元拆分、合并的原因导致不动产测绘与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中的“户”数不一致的，应在变更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后，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业务前，完成预告变更登记，对于已办理预售许可的项目还需完成预售许可证变更，再进行不动产测绘。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应按照公安部门出具的门牌编号、坐落地址证明委托测绘企业生产测绘数据，确保不动产测绘和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中的门牌编号、坐落地址等的一致性。
　　三、不动产单元代码的变更
　　自然资源部门在办理联合测绘审核入库或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权籍调查业务过程中，发现因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生产问题，导致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与不动产测绘数据中的不动产单元代码不一致的，应及时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变更原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中的不动产单元代码。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完成权籍调查业务后，申请办理商品房首次登记业务前，根据有关规定申请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变更登记和预购商品房预告抵押变更登记。
　　四、不动产测绘数据审核入库要求
　　在项目建设完成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主动向被委托的不动产测绘企业提供全部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资料。测绘企业在出具不动产测绘测量报告时，应确保不动产测绘数据中的自然幢、逻辑幢、不动产单元代码、房屋建筑统一编码等信息与房屋预售数据保持一致，在符合数据一致性要求后，方可向区测绘质检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测绘数据审核入库。
　　五、有关要求
　　目前，相关系统开发工作已完成，各区自然资源部门及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及测绘企业的沟通协调，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培训，开展系统功能测试，确保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与不动产测绘数据衔接管理工作稳妥有序开展。正式实施之前请各区自然资源部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联合发布公告并抄送市自然资源局。

附件：佛山市房产面积预测算数据生产流程说明.docx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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